
資料文件  
2011 年 7 月 12 日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推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  

 
 
目的  
 
1.   本文件向委員簡述在 2010 年 7月 1日生效的營養資料標

籤制度的推行情況。  
 
 
背景  
 
2  立法會在 2008 年 5 月通過《 2008 年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
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例》 (《修
訂規例》)。營養資料標籤制度涵蓋營養標籤 1和營養聲稱 (包括營
養素含量聲稱 2、營養素比較聲稱 3及營養素功能聲稱 4)。  
 
3.  營養資料標籤制度旨在－  
 

(a)  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 
(b) 鼓勵食物製造商提供符合營養準則的食品；及  
(c)  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和聲稱。  

 
根據海外經驗，標示營養資料有助改善飲食習慣。在許多國家，

                                                 

1  營養標籤指以標準格式列出食物的營養素含量。凡附有營養標籤的食物，均須

在營養標籤上開列能量和 7種核心營養素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總脂肪、飽和
脂肪、反式脂肪、鈉和糖 )或通常稱為 “1+7”，以及所聲稱的營養素的含量。   

 
2  營養素含量聲稱說明食物的能量值或某種營養素的含量水平 (例如：“高鈣 ”；“低

脂 ”； “不含糖 ” )。  
 
3  營養素比較聲稱比較相同食物或類似食物的兩種或以上不同版本的能量值或營

養素含量水平 (例如： “低脂—脂肪含量較相同牌子的一般產品少 25%”)。  
 
4  營養素功能聲稱說明某種營養素在人體生長、發育和機能的正常運作方面所擔

當的生理角色 (例如：鈣有助鞏固骨骼和牙齒生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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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更有助減省醫療開支、禦病延年。  
 
4.  由 2008 年年中起，當局一直採用多種宣傳和教育方式，

以期在 2010 年 7 月生效前，加深市民對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認

識。當局亦透過不同渠道與業界就推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保持緊

密溝通，並採取多項措施協助業界遵守該制度。  
 
5.   全賴上述種種措施，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得以成功推行。

整體符合法例規定的比率為 99.3%，而消費者的食物選擇亦沒有
受到影響，本港的預先包裝食物供應依然充裕，市面不時有新的

產品推出。由於食物安全中心 (中心 )進行了大量的公眾教育和宣

傳工作，消費者亦日漸明白善用營養標籤資料對選擇健康食品的

重要。  
 
 
遵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情況  
 
6.  除了恆常的溝通渠道外，我們於 2009 年 11 月成立營養

資料標籤制度工作小組，由食物安全專員擔任主席，加強與業界

溝通，以解決推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初期面對的問題。此外，我

們又發出指引、設立熱線電話、舉辦工作坊／研討會、推出小量

豁免等，以協助業界遵守該制度。  
 
7.   為減低業界 (特別是中小企 )的遵守成本，中心為香港中
文大學運作的食品成分資料庫提供支援。該資料庫有超過 1 300
項通常食用的食物和食物配料的詳細成分參考數據，這些資料為

本地食物業界提供有用的技術支援。  
 
8.   截至 2011 年 6 月 24 日，中心檢查了 16 245 件預先包裝
食品，發現有 111 件不符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規定，整體符合

法例規定的比率為 99.3%。在 111 件不符合規定的食品中， 78
件是靠肉眼檢查，以確定其標籤是否符合法定的 “1+7”標籤規
定，另外 33 件是透過化驗分析，以核實營養標籤和營養聲稱的
資料是否準確。詳細的分項數字載於附件 I。  
 
9.   當發現不符合規定的情況，例如營養標籤資料不全、實

際營養素含量的檢測結果與營養標籤所示者有差異等，中心會發

信給有關的零售商／製造商／進口商，要求在 21 天內給予解
釋。如解釋不獲中心接納，中心會發出警告信，要求採取行動，

在 60 天內必須符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規定。對於仍未能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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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商，中心會提出檢控。  
 
10.  各食物商一直保持合作，有些會從貨架除下不符合規定

的產品，或按照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法定要求更正標籤內容。中

心在現階段仍未提出任何檢控。  
 
11.  制度推行一年，食物商已熟悉有關規定，因此，中心無

需再發信要求解釋所發現的不符合規定之處。由 2011 年 7 月 1
日起，一旦發現不符合規定的情況，中心只會向有關的食物商發

出警告信，要求在 60 天內採取行動，並向仍未能遵守的食物商

提出檢控。  
 
小量豁免制度  
 
12.  為協助業界遵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修訂規例》訂明多

個獲豁免遵守營養標籤規定的項目，例如包裝在總表面面積小於

100 平方厘米的容器內的預先包裝食物，可獲得豁免。另外，我
們亦設有一個小量豁免制度，預先包裝食物如每年銷售量為

30 000 件或以下，且沒有作出營養聲稱，食物製造商／進口商
可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食環署署長 )申請小量豁免。申請人須

遵守由食環署署長訂定的條件，包括每月報告有關食品在進口商

／製造商層面的銷售量。  
 
13.  中心由 2009 年 9 月 1 日起接受小量豁免的申請。業界善

用這個小量豁免制度。由 2009 年 9 月 1 日起，截至 2011 年 6
月 24 日，中心接獲 38 682 宗小量豁免的申請，其中 35 301 宗
已獲批准，2 000 宗不獲批准 (大部分是由於有關產品作出營養聲
稱 5)，其餘則仍在處理中。以來源地而言，日本 (47%)、美國 (10%)
和英國 (9%)共佔獲批申請的 66%。詳情載於附件 II。  
 
 
對食物選擇方面的影響  
 
14.  曾經有關注表示，營養標籤規定或會減少新引入香港的

                                                 

5  根據《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例》 (第 132W 章 )第 4B 條第 (4 )款，如在
根據附表 6 第 2 部獲授予豁免 (即小量豁免 )的任何項目的標籤上或宣傳品中，
有作出任何營養聲稱，則預先包裝食物須符合第 132W 章附表 5 第 1 部的規定，
加上標明其能量值及營養素含量的標記或標籤。由於預先包裝食品的小量豁免

申請是為了要豁免遵從營養標籤的規定，如該預先包裝食品作出營養聲稱，其

小量豁免申請會被拒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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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包裝食物數量。基於我們的觀察所得和業界的回應，有關規

定並沒有影響消費者在新引入預先包裝食物的選擇。據我們向貿

易發展局瞭解，美食博覽 2010 在 2010 年 8 月中順利舉行，參展

商的數目穩定，其間展出大量新的預先包裝食物。  
 
15.  為評估推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對在美食博覽中首次引入

香港市場的預先包裝食物的影響，我們在 2010 年 8 月進行調查，

蒐集相關資料。 2010 年的調查結果會設定為基線，與將於 2011
年 8 月進行的類似調查作比較。  
 
16.  為瞭解推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對食物選擇的影響，中心

又委託獨立顧問公司，在營養資料標籤制度於 2010 年 7 月 1 日
生效前後調查各零售點出售的不同種類預先包裝食物的數量。顧

問公司在 2011 年 4 月進行調查的外勤工作，現正分析所蒐集的

資料，預算在 2011 年下半年完成整項調查。  
 
 
公眾教育及宣傳  
 
17.  為充分發揮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好處，我們必須教育公

眾如何運用營養標籤上的資料，選擇較健康的食物。為此，中心

於 2008 年 6 月展開為期 3 年宣傳及公眾教育運動，分三個階段

進行－  
 

(1) 第一階段 (2008 年 6 月至 2009 年 7 月 )着重提高公眾認
識；  

(2) 第二階段 (2009 年 8 月至 2010 年 6 月 )着重加深對營養資
料標籤制度的了解；及  

(3) 第三階段 (2010 年 7 月至 2011 年 6 月 )着重推動行為上的

改變。  
 
18.  隨著第一和第二階段的完成，有關的宣傳及公眾教育運

動於 2010 年 7 月 1 日進入第三階段，目的在於鼓勵市民在購買

預先包裝食物時，參考營養標籤上的資料。  
 
19.  在 2011 年 3 月，中心在 8 份報章刊登特刊，並製作了

10 集 “識睇標籤至有型 ”一分鐘電視短劇系列，介紹現實生活使

用營養標籤的例子，並重點推廣透過閱讀營養標籤選擇食物十分

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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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 2011 年 5 月，中心進一步展開新一輪的媒體宣傳運

動，以脂肪、鈉和糖這 3 種廣受市民關注的營養素的每天攝入上
限作為重點，主要信息是鼓勵市民在選擇食物類別和份量時使用

營養標籤，除按個人喜好選擇外，還可參考上述營養素的每天攝

入上限。  
 
21.  中心又在 2010/11 學年以 “活學活用 ”為主題，在中學試
辦 “活學活用營養標籤獎勵計劃 ”，鼓勵學生在中心的支援下舉辦

活動，推廣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營養標籤。參與計劃的 21 所學校
組成 35 支隊伍，進行各式各樣創意十足的活動，包括流動宣傳

車展覽、攤位遊戲、烹飪比賽、美食品嚐、課堂學習、影像攝錄、

話劇和問卷調查。頒獎典禮定於 2011 年 7 月 8 日舉行，並同時

慶祝營養資料標籤制度推行一周年。  
 
22.  要改變行為習慣需要長時間努力。為持續進行宣傳，中

心將會計劃推行為期兩年的營養標籤深化教育及宣傳工作，以加

強推動市民在行為上的改變。  
 
23.  中心除了繼續教育市民外，還制訂業界指引，推廣製造

低鈉、低糖和低脂肪的食物。為此，中心成立了兩個工作小組，

負責制訂兩套指引。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專家、業界代表、學者、

營養師、營養學家、醫生和政府官員。經過詳細諮詢後，預計指

引會在 2012 年完成。  
 
 
徵詢意見  
 
24.  請委員備悉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已順利推行。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11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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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111宗不符合規定個案的詳細分項數字  
 

 

不符合規定的性質  

2010年的  
個案數目  

(2010年 7月 1日
至 2010年 12月

31日 )  

2011年的  
個案數目  

(2011年 1月 1日
至 2011年 6月

24日 )  
沒有營養標籤或標籤

上 1+7核心營養素的
資料不全  

43 4 

營養標籤的格式不適

當  
4 0 

營養聲稱不適當  7 5 

使用的語言不適當  12 1 

涉及超過一種不符合

規定的情況  
0 2 

營養素標示值經化學

分析確認後出現差異

32 1 

小計  98 13 

總計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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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小量豁免申請的詳細分項數字 (截至 2011 年 6 月 24 日 )  
 
 

申請數目  
截至 2011年 6月 24日

的情況  
已接獲  

(a) 
38 682 

已批准  
(b) 

35 301 

不獲批准  
(c) 

2 000* 

申請人撤銷  
(d) 

932 

尚待處理  
(e)= (a) – (b) – (c) – (d) 

449 

 
 
* 2  000宗不獲批准的申請當中，有 1 903宗是因為包裝上載有營養聲稱而
不獲批准，因為根據《修訂規例》，這些食物不符合獲豁免的資格。此

外，有 27宗申請是由海外食物商提交，我們已要求申請人聯絡本地進口

商，讓本地進口商直接提交申請。另有 70宗申請不獲批准，原因是有關

產品屬中藥或藥物，並不視為 “食物 ”。  

 
 

 




